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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宣城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合法

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具备对宣城市市本级 2026 年收购 7 宗存量闲

置土地储备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发行出具相关法律意见

书的资格。本所接受委托，就宣城市市本级 2026 年收购 7 宗存量闲置

土地储备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发行事宜提供法律服务。

我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

发〔2014〕43 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关于做好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

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国发〔2019〕26 号）《关于印发〈地

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 号）《安徽省

财政厅关于印发安徽省政府专项债券项目库管理办法的通知》（皖财债

〔2023〕905 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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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释义

除非本法律意见书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

发行人/省政府 指 安徽省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指 宣城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本所 指 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指本所王翔、徐道李律师

申报项目/本项目 指
宣城市市本级 2026 年收购 7 宗存量闲置土地储备

项目

《实施方案》 指
《宣城市市本级 2026 年收购 7 宗存量闲置土地储

备项目实施方案》

《财务评估报告》 指

《宣城市市本级 2026 年收购 7 宗存量闲置土地储

备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财务评估报

告》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意见》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国发〔2014〕43 号）

《发行管理办法》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库〔2020〕4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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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意见》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

见》（财预〔2015〕225 号）

《试点通知》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预算管理办法》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

通知》（财预〔2016〕155 号）

《风险预案通知》 指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

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 号）

《支持土储通知》

《自然资源部、财政部关于做好运用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支持土地储备有关工作的通知》（自然资

发〔2025〕45 号）

《土储专项债管理

办法》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

法（试行）>的通知》（财预〔2017〕62 号）

《土储管理办法》 指 《土地储备管理办法》（自然资规〔2025〕2 号）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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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律师声明事项

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一）本法律意见书是依据我国现行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出具报告。

（二）本所律师已经审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

有关文件和资料，并据此出具报告；但对于会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

本法律意见书只作引用而不进行核查且不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在本

法律意见书中对于有关报表、数据、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中某些数

据和结论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做出

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对于这些内容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和作出判

断的合法资格。

（三）本所律师对于项目已取得的审批文件进行客观描述，对于项

目具体实施过程中的文件，应根据项目的具体需要，按照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办理。

（四）本法律意见书仅为本次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

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为其他人的利益或其他目的而使用，法律、法

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债券发行的必备法律文件，

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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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主体资格

（一）专项债券发行主体

根据财预〔2017〕89 号文之规定，本次专项债券发行需由安徽省

人民政府作为发行主体。

（二）项目实施机构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债券发行的实施机构为宣城市土地收购储

备中心，其基本信息如下：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债券发行对应的实施单位为宣城市土地收

购储备中心，其基本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宣城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41700743074369E

机构性质 事业单位

机构地址 宣城市宣州区梅园路 48 号金色阳光大厦

负责人 翟叶香

举办单位 宣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纳入土地储备机构名

录情况
是

本所律师认为：宣城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系宣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举办的事业单位，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具有独立的法律主体资格，

并已纳入土地储备机构名录，具备实施本项目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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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概况

（一）项目区位

本项目地块位于宣城市本级。

（二）项目建设内容和规模

本项目拟收储土地 44.4683 公顷，涉及收回收购 7 宗存量闲置土地

44.4683 公顷，于 2026 年 3 月 4 日取得宣城市人民政府批准，全部地

块已纳入宣城市本级 2026 年度经营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储备计划。

项目位置及四至范围：

地块名称 项目位置 四至范围

锦绣路与兴隆路交叉口西北

角地块
主城区

东至兴隆路，南至规划的锦绣路，西至规划的

林海路，北至西格路

柏枧山路与桂花园路交叉口

东南角地块
主城区

南至沪渝高速，西至规划的桂花园路，北至柏

枧山路

惠济路以南、龙川路以东地

块
主城区 西至龙川路，北至规划的惠济路

滨湖路与桂花园路交叉口东

南角地块
主城区

东至四甲路，南至柏枧山路，西至规划的桂花

园路，北至滨湖路

鸿越大道与景德路交叉口东

南角地块

宣城经济技术

开发区
南至莲西路，西至景德路，北至鸿越大道

鳌峰东路与瑞草魁街交叉口

西北角地块

宣城现代服务

产业园
东至瑞草魁街，南至鳌峰东路，北至粮台街

松林路与经三路交叉口东南

角地块
主城区

南至创业路，西至规划的经三路，北至规划的

松林路

项目地块情况：

地块名称 地块标识码 收购地块面积（公顷）
规划用

途

锦绣路与兴隆路交叉口西北角

地块
3418022025R000689 7.4103 住宅

柏枧山路与桂花园路交叉口东

南角地块
3418022025R000250 7.9277 住宅

惠济路以南、龙川路以东地块 3418022026R000124 1.2479 住宅

滨湖路与桂花园路交叉口东南

角地块
3418022026R000010 8.6788 住宅

鸿越大道与景德路交叉口东南 7.3392 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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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地块 3418022026R000096

鳌峰东路与瑞草魁街交叉口西

北角地块 3418022026R000024
2.1231 商业

松林路与经三路交叉口东南角

地块
3418022026R000032 9.7413 住宅

（三）项目的公益性

对地块进行收回收购后，能重新规划和开发该土地，避免土地长期

搁置，地块重新供应后，将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并将进一步助力宣城市

本级发展进程。该土地收回重新规划和开发，不但能创造大量的就业机

会，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又能依据新的产业规划引入更契合区域发展的

项目，优化产业布局，稳定市场秩序，提振投资信心，有力推动区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因此，本项目具有一定的公益性。

（四）项目资金来源与偿债计划

1.资金来源

本项目总投资为 178413.40 万元。其中，资本金为 31013.40 万元，

占项目总投资的 17.38%，资本金由地方财政保障；计划发行债券

147400.00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82.62%。

2.偿债计划

本项目计划发行债券 147400.00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82.62%。按

照拟定的资金筹措方案，计划 2026 年发行 147400.00 万元，发债利率

按 2.30%计算，发债年限 7 年（实际利率以最终发行成功的利率为准）。

在债券存续期内每年支付一次债券利息，到期后一次性还本。

三、项目合法合规审查

（一）项目已完成的前期准备工作

2026 年 3 月 4 日取得《宣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宣城市本级 2026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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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储备计划等三个计划的批复》 （宣政复

〔2026〕10 号）。

本项目前期准备工作符合法律相关规定。

（二）项目已取得的批复或备案文件及相关证书

2026 年 3 月 4 日，宣城市人民政府出具《宣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宣

城市本级 2026 年度经营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储备计划等三个计划的

批复》（宣政复〔2026〕10 号），原则同意《宣城市本级 2026 年度经

营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储备计划》。

（三）项目单位提供材料的合法合规性

除上述批复文件外，项目单位还向本所律师提供了项目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已加盖主管部门和同级财政部门公章。

本所律师认为，项目单位提供的《宣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宣城市本级

2026 年度经营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储备计划等三个计划的批复》以

及项目实施方案等材料符合皖财债〔2023〕905 号文的规定。

（四）项目申报流程的合规性

根据《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安徽省政府专项债券项目库管理办法

的通知》皖财债〔2023〕905 号第三条的规定：“专项债券项目库建设

与维护由省财政厅统一组织实施。具体项目有关信息，由申报项目的市

县财政部门按要求组织上报、录入和调整，并对项目信息的真实性、完

整性负责”、第十条的规定：“市级财政部门对汇总的本地区所有申报

纳入储备的项目，均须组织预评审，以提高申报项目质量，防范债务风

险。未通过市级财政部门评审的项目，不得上报”。

本项目严格按照上述规定的流程逐一层级进行申报，符合皖财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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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905 号文的规定。

四、项目资金情况

（一）项目资金筹措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178413.40万元，其中资本金31013.40万元，占总投

资的17.38%，资本金来源于财政预算资金；申请专项债券147400.00万

元，占总投资的82.62%，即计划2026年发行专项债券147400.00万元，

债券期限为7年期，发债年利率按2.3%估算（实际利率以最终发行利率

为准）。除专项债券外，本项目没有其他融资。

（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根据《实施方案》和《财务评估报告》，项目债券存续期内可偿债

收益预计为210688.75万元，债券本息总额为171131.40万元，专项债券

对应的净现金流量对本息覆盖倍数为1.23，能够合理保障专项债券资金

的本金和利息，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的自求平衡。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实施方案》及《财务评价报告》分析和论证，

本项目能够实现项目融资与收益的自求平衡。

五、中介机构服务资质

（一）会计师事务所

河南中兴信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项目专项债券申报出具

《财务评估报告》，河南中兴信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持有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 91410100559624535D 的《营业执照》及河南省财政厅核发

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执业证编号：41010084），是依法设立

且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从业资质。

（二）律师事务所



11

本所是经安徽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

持有《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证号：23401199910637162），本所

指派的王翔、徐道李律师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具有

从业资质。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中介机构具备为本次申报债券项目提供

相关服务的资格。

六、结论意见

根据国发〔2014〕43 号文、财预〔2016〕155 号文、财预〔2017〕

89 号文、财预〔2015〕225 号文、财库〔2020〕43 号文、自然资发〔2025〕

45 号文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结合本所律师核查的事实，

现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1.本申报项目实施单位为宣城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宣城市土地收

购储备中心系宣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举办的事业单位，依法设立且有

效存续，具有独立的法律主体资格，并已纳入土地储备机构名录，具备

实施本项目的主体资格。

2.本项目对地块进行收回收购后，能重新规划和开发该土地，避免

土地长期搁置，地块重新供应后，将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并将进一步助

力宣城市本级发展进程。故本项目具有一定的公益性。

3.本项目已纳入土地收储计划，已完成申请专项债必要的批复等前

期准备工作，前期准备工作符合法律相关规定；项目建设过程中和建成

后形成的所有资产属于国有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产权争议；申报专项

债券流程具备合规性，后续应当继续完善相关审批手续。

4.根据《实施方案》及《财务评估报告》披露，本次债券发行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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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资金偿还来源，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

5.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均具备相

应的从业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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